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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   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进度安排 

一、第一阶段（2月至5月），报名、征题工作 

1. 2月份召开2023年全国竞赛启动工作会议，并由全国竞赛组委

会发出《关于组织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通知》、《附件

1：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命题原则及征题要求》、《附件2：

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进度安排》。 

2. 3月份各赛区按《关于组织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

通知》精神，完善赛区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。各赛区向本地区高校转

发有关文件，制定赛区工作计划，组织指导本赛区各高校竞赛准备工

作。 

3. 4月份召开全国竞赛专家组工作会议。 

4. 各赛区竞赛组委会根据《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命题

原则及征题要求》，广泛发动各高等学校、科研单位及有关企事业单

位征集本届竞赛题目，并经赛区专家组初选之后，于4月30日前通过

电子邮件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。 

5. 5月份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。 

6. 5月上旬，各赛区将赛区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名单报全国竞赛

组委会秘书处备案，赛区竞赛组委会及专家组名单请注明所有成员的

单位、职称、邮编、办公电话、手机、电子信箱等，以方便联系。 

7. 5月份各赛区组织学生报名，并于5月31日前将本赛区《2023年

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报名汇总表》，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

处备案。学生参赛名单以进入赛场时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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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二阶段（6月至8月），命题、竞赛、评审工作 

1. 6月份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。 

2. 7月15日（周六）至16日（周日），召开全国竞赛组织工作会

议；部署竞赛事宜，包括宣讲竞赛规则及竞赛期间有关注意事项。 

3. 7月20日（周四）至7月31日（周一），召开全国竞赛专家组命

题工作会议，编制并确定2023年全国竞赛题目，报全国竞赛组委会审

批。同时，制定评分标准及有关评分原则、表格等。 

4. 7月26日（周三），网上公布竞赛参考元器件及设备清单。 

5. 8月1日（周二），召开全国竞赛组委会会议，审批2023年竞赛

题目。 

6. 8月2日（周三）8:00至5日（周六）20:00，举行2023年全国竞

赛，开赛前半小时网上发题。 

7. 8月5日晚20:00竞赛结束后，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通过电子邮

件向赛区专家组组长发放测评表。 

8. 8月6日（周日）至12日（周六），各赛区组织赛区评审工作。

填写《202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实际参赛队汇总表》，并

于8月14日（周一）前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。 

9. 8月13日（周日）前（含当日），各赛区将推荐参加全国评审的

优秀参赛队全部纸质评审材料中的测评表电子版和设计报告电子版

（以下简称评审材料电子版）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给全国组委会的

nuedc@mail.xjtu.edu.cn邮箱。评审材料电子版要求为： 

①赛区所有推荐队评审材料电子版压缩为一个rar文件，文件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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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XX赛区推荐队电子版.rar”，文件内容为各推荐队测评表电子版

和设计报告电子版。 

②测评表电子版是对赛区密封合订的各个推荐队的测评表和总

评表各页进行顺序扫描，各队分别合并生成为一个文件“赛区编码

_p.pdf”。要求扫描清晰度不低于300x300dpi。文件内容不得有看得

见的参赛队学校、代码和姓名或赛区测评专家的相关信息。 

③设计报告电子版文件名统一为“赛区编码_s.pdf”。每份设计

报告的内容都不得有看得见的参赛队学校、代码和姓名等相关信息。 

10. 8月14日（周一）前（含当日，以邮戳或收件时间为准）,各

赛区将推荐参加全国评审的优秀参赛队的全部纸质评审材料以快递

方式寄出，收件地点将在全国竞赛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布。也可派专人

报送收件地点，并妥善集中保存推荐上报优秀参赛队的全部制作实物

及相关文字材料，以备全国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抽查。 

11. 未报送参加全国评审的参赛队材料，请各赛区妥善保存。 

12. 8月14日8:00至15:00，各赛区对推荐上报的优秀参赛队进行综

合测评，综合测评的题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赛区竞赛专家组长，测

评开始前发题，赛区专家组当日完成相应测试工作并封存测试记录。 

13. 8月15日（周二）各赛区将全部综合测评材料以快递方式寄出

或派专人报送收件地点。 

14. 8月18日（周五）至8月27日（周日），召开全国专家组评审

工作会议。期间请各赛区浏览全国竞赛组委会网站，关注复测时间及

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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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8月27日（周日），召开全国竞赛组委会会议，审批通过全国

竞赛专家组评审结果，并在网上公示2023年全国竞赛评审结果(初评)。 

三、第三阶段（9月至12月），评奖、颁奖工作 

1. 9月10日（周日），公布2023年全国竞赛评审结果。 

2. 10月9日（周一）前各赛区将本次竞赛的工作总结报全国竞赛

组委会秘书处，供评选本年度“优秀组织奖”时参考，“优秀组织奖”将

按规定程序（即申请、答辩）进行评审。 

3. 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之间的适当时间，召开2023年全国大学生

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工作会议，总结交流各赛区组织工作经验，组织申

报、答辩、审定“赛区优秀组织奖”和“优秀征题奖”；召开2023年全国

竞赛颁奖大会，具体时间地点届时通知。 

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

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


